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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先后去世，两个子女有权要
求继承父母生前遗留的2处房产以及
丧葬费、抚恤金。但随着自称为两位
被继承人“养女”（去世）的女儿和孙
女的加入，这起继承案变得复杂起
来。法庭该如何裁决呢？

“二姨起诉的时候，并未提及我
母亲的继承权，我母亲是家里的大女
儿（养女），继承权怎么被剥夺了呢？
我要求对我母亲的应得遗产行使代
位继承权。”

“父母在世时，我一直与他们住
在现在的房子里，我是父母的二女
儿，我为什么不能继承父母的房产？”

“我作为大哥说句良心话，房子
你住了7年，省了一大笔钱，这些年你
对父母的照顾和赡养，还不及老爷子
的孙女呢。”

“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他们养
我小，我养他们老，这是应该的。爷
爷病重住院的时候，是我请了护工，
是我经常往返医院照顾。”

……
2023年 5月 10日，原告张甲、被

告张乙，第三人黄丙、张丁在法庭上
各说各有理。近期，银川金凤区人民
法院西湖法庭依法公开审理了本
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
认的证据，法院认定以下事实：

张某某（男）与曹某某（女）系夫
妻关系。原告张甲系二人之女，被告

张乙系二人之子，争议双方为亲兄妹
关系；第三人张丁系被告张乙之女，
为两位被继承人之孙女；第三人黄丙
系二人之“养女”张戊之女。

2016年 9月 19日，曹某某逝世，
单位发放丧葬费、抚恤金合计145091
元。其后，由儿子张乙办理了安葬事
宜。丧葬费、抚恤金由张乙的女儿张
丁领取。

2022年 12月 14日，张某某逝世，
由被告张乙办理了安葬事宜。张某
某去世后，应发放抚恤金58824元、丧
葬费 27360元。因原、被告之间产生
纠纷，该费用暂未发放。

张戊是曹某某、张某某的侄女，
多年前从山东来到宁夏，与曹、张夫
妻以父母子女关系相称呼。因其到
宁夏时已达就业年龄，双方并未办理
正式收养手续，现有证据也不能证实
双方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张戊已因
病于2019年7月5日逝世。

曹某某、张某某夫妻生前在银川
市金凤区、兴庆区各有房屋一套。一
套由原告张甲居住，一套由其孙女张
丁居住。

“我母亲2014年确诊癌症后一直
在山东治疗，2019年去世。对于姥姥、
姥爷只能尽到探望、照抚的义务，经济
上未予支持。”被告黄丙实话实说。

“金凤区的房子虽在奶奶名下，
但事出有因。当时爷爷奶奶有福利

房购房名额，家里其他人都无力购
买，因我手头宽裕，就和丈夫王某支
付购买，我有购房付款凭证可以证
明。”孙女张丁据理力争。

综合以上事实，西湖法庭经审
理认为，原告张甲及被告张乙均系
曹某某、张某某亲生子女，属于第一
顺位继承人。张戊虽与两位被继承
人以父母子女相称，但经庭审查明，
双方之间未办理领养手续，相互之
间未形成抚养关系，其后来的看望
行为应视为亲人间正常的走动，故
其女儿第三人黄丙主张代位继承权
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第三
人张丁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对奶
奶张某某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故对张某某遗留的合法遗产份额，
可酌情考虑适当分割。

曹某某名下的两套房屋中，由孙
女张丁居住的房屋，房款由其夫妇支
付，有证据证明是其所有房屋，不在遗
产范围内；由女儿张甲居住的一套房
屋，则应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继承。

最终，法庭作出如下判决：
一、曹某某名下位于兴庆区的房

屋由女儿原告张甲继承，并向其兄张
乙支付该房屋的遗产分割款 101667
元，向张丁（被继承人孙女）支付房屋
遗产分割款16666元；

二、第三人张丁向原告张甲返还
曹某某名下抚恤金64735元;

三、张某某名下抚恤金58824元，
由原告张甲及被告张乙各领取25000
元；由第三人张丁领取8824元。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
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
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
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
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
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编
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
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
女。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
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
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
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
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
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本案中，孙女张丁自小与爷爷奶
奶共同生活，爷爷张某某在养老院及
生病住院期间，张丁进行了主要的照
料、照看，并支付了各项费用，故酌情
应继承部分遗产。

法官提醒，遗产的分割固然重
要，但亲情更加珍贵。亲人之间应本
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多包
容、多交流，才能让家族成员更加和
谐幸福。

两代人的继承权之争
本报记者 李娜

在合同纠纷中，双方已经达成合
意且一方支付了价款，另一方因第三
人原因不能如约履行，以欺骗方式拖
延履行的，该欺骗行为因排除“非法占
有”的故意，依法不构成诈骗罪。

【基本案情】

2021年 5月，杨某与李某在安徽
合作经营麦草生意，李某负责草场建
设，按草量领取政府补贴；杨某负责收
割和销售工作，为购置机械等前后投
资上百万元。2021年年底，草场经营
困难，杨某回到宁夏。2022年3月，李
某向杨某追讨合作期间的 40万元投
资款，双方协商由李某销售杨某在安
徽的麦草，以货款抵顶欠款。李某返
回安徽后，因价格和质量等问题，不再
愿意销售杨某的麦草，而是要求杨某
自己到安徽销售其麦草后还款。

同年6月6日，杨某在甲地通过电
话联系乙地的穆某出售麦草，并告知
其着急处理工人工资等，要求先转款
后发货，并向穆某发送了草场视频、本
人身份证及其弟弟的银行账户。穆某
随后将 11万元通过杨某弟弟的账户
转给了杨某。杨某收款后，联系李某
发货，但李某以安徽下雨、自己在外出
差为由敷衍，杨某便以草料正在路途、
正在调剂等为由，多次拖延发货。同
年 6月 20日，杨某得知李某已将自己
在安徽的草料私下全部处理给了发电
厂，只好告知穆某实情，表示没有麦草
了，承诺退款。

2022年下半年，杨某在甘肃做玉
米青贮生意，双方再次协商由杨某向
穆某供应青贮，以替代履行原来的合
同。后杨某在甘肃被拘留，青贮生意
失败导致抵顶约定未能履行。此后二
人再次协商，以杨某堆放在其老家的
玉米秸秆替代履行，穆某未接受。

2023年 3月，回款无望的穆某选
择报案，公安机关以诈骗罪对杨某立
案侦查，杨某被批准逮捕、提起公诉。

【办理结果】

一审开庭后，杨某家人以出售玉
米秸秆的款项退还了穆某的 11万元
麦草预付款，法院对杨某取保候审。
此后，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并作出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不予起诉的决定。

【律师观点】

本案涉及到杨某与李某、穆某之
间的债务纠纷。争议焦点在于，杨某
提前收取穆某 11万元货款后，多次以

谎言欺骗对方且未履行发货义务，其
主观目的是为了拖延履行还是出于非
法占有，欺骗行为和预付货款之间有
无因果关系，是判断其是否构成诈骗
罪的关键。

1、杨某提前收取穆某货款时，并
不知道草料已被合作方李某处理，没
有虚构事实。

李某在前三次证言中陈述，其于
2022年5月20日就将杨某在草场的草
料出售给发电厂，但并未通知杨某。
杨某辩称直至 6月 20日，李某才告知
其草料已处理给发电厂，他立即告知
穆某无法发货物并承诺退款。李某的
前三次证言与杨某的辩解一致，证实
杨某在收取货款时不知道草料已经被
李某私自处理。此时，杨某要求穆某
先付款后发货时，符合正常商业逻辑，
没有虚构事实。

2、杨某在穆某催货时撒谎，是出
于迟延履行的目的，不属于诈骗罪中
的欺骗行为。

穆某提交的与杨某通话记录、微
信聊天记录等证实，付款后，杨某以安
徽正在下雨，无法加工草料拖延发货，
此后又多次以草料正在发出、正在调
剂、已经发出等理由迟迟不履行发货
义务。杨某辩解，其联系在安徽的合
作方李某帮忙发货，李某以安徽下雨、
在外出差等为由没有发货。因不能如
约向穆某发货，为了推迟发货时间，才
多次以谎言搪塞。杨某的辩解与当时
天气、李某在外出差的客观事实相符，
具有真实性。杨某向穆某谎称正在发
货、调剂货物虽然是欺骗行为，但该欺
骗行为发生在收取货款之后，与穆某
的财产损失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
系，且撒谎的动机是延迟发货而非不
发货。因此，杨某的行为不属于诈骗
罪中的欺骗行为。

3、杨某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辩方在庭前会议上提交的杨某在

老家存放价值 30余万元玉米秸秆等
证据，以及审判过程中杨某家人出售
该玉米秸秆退款的事实，足以证实杨
某有履行能力。在案其他证据还证
实，杨某一直从事饲草生意，得知不能
发货时及时承诺退款，也曾多次争取
以青贮和堆放在老家的玉米秸秆替代
履行，但均因其他因素未能履行，杨某
没有非法占有穆某货款的故意。

综上所述，杨某没有非法占有的
目的，也没有实施诈骗的行为，穆某支
付货款与杨某在履行过程中的撒谎没
有因果关系，杨某依法不构成诈骗罪。

以迟延履行为目的
这种欺骗行为不构成诈骗犯罪

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升 李默岩

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联合发布5件反家庭暴力犯罪典
型案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家庭
暴力的关注和重视。2016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正式施行；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将禁止家庭暴力明确写入法
典 。为了缔造美好幸福生活，银川
市西夏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综合
审判庭）副庭长张儒提示：遭遇家暴
时，受害人应这样维权：

一、家庭暴力行为，您必须学会分
辨。首先，家庭暴力不只包括身体暴
力，精神暴力、语言暴力、经济控制、跟
踪骚扰等行为都属于家庭暴力行为。
其次，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成员也并
不仅限于夫妻或父母子女之间，共同
居住的其他家庭成员，例如自己的血
亲、姻亲及收养的人员，他们实施的暴
力行为都构成家庭暴力。

二、遭遇家庭暴力行为，您要学会

留存证据。学会留存遭受家庭暴力的
证据，录音录像、伤情照片、报警记录
以及聊天中施暴方承认进行家暴的记
录都可以作为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

三、受到家庭暴力行为危害，您
可以这样保护自己。如果遭受了家
庭暴力行为，不要一味地沉默忍耐，
可以向居住地的社区、妇联寻求帮
助，危急时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求
助，情况严重的，还可以自行或者请
求妇联、公安机关代为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

四、关于抵制家庭暴力的这些法
条，您需要了解。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
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
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因遭受
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钟玉珍 整理）

员工在工作中打架斗殴，轻则干扰
公司日常经营，重则侵害他人人身、财
产权益，更有甚者违反刑法相关规定，
危害公司声誉。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的……（六）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了六种用人单
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其中
打架斗殴行为可以适用的是第二款及
第六款。

对于严重故意伤害他人，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打架斗殴者，用人单位依
据第六款解除劳动合同，基本没有争
议。但是，对于是否能够依据第二款解
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有时难以把握。
司法实践中，可能会被判决用人单位解
除合同的行为无效，四川省某中级法院

就曾作出了这样的判决。

具体案情：

某公司员工刘某殴打同事，公司
认为其违反了劳动合同约定、劳动纪
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于是
决定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关系。刘某不
服劳动仲裁决议及一审法院的判决，
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刘某确实存
在在办公场所殴打同事的行为，该公
司应先向刘某公示合理合法的规章制
度，规范行使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
但该公司未举证向刘某告知了解除劳

动合同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其解除与
刘某的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规范，判
决无效。

可见，虽然工作区域不得打架斗殴
属于最为基本的劳动纪律，也是用人单
位对劳动者的起码要求，但是对于公司
来说，没有一套合法有效且内容齐备的
规章制度，开除打架斗殴员工就必须承
担更重的举证责任，若缺乏充分证据，
很可能被判定为违法解除。

具体来说，开除打架斗殴员工需考
虑以下要素：

首先，要看员工是否实际存在打架

斗殴行为，公司规章制度里是否列明并
规定了处罚措施；其次，要综合考量员
工的过错程度，比如是否多次发生、是
否存在故意、是否包括正当合理的防卫
等；然后，要看实际造成的影响，是否严
重影响了工作秩序、是否对单位造成重
大损失等；接着，要看作为解除依据的
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有效，处罚规定是否
合法合理，是否已经通过民主程序并告
知员工等；最后，要看解雇的程序是否
合法，用人单位作出开除决定前是否给
予劳动者申辩机会、是否通知工会履行
告知程序等。

员工工作期间打架斗殴

单位是否有权解除劳动关系
宁正律

“快点让开、让开，撞上了啊。”
“砰！”今年8月9日20时54分，某市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刘某驾驶二轮电动
自行车载着李某某，与前方同向左转
弯骑行二轮脚踏自行车的杨某相撞，
双方倒地，造成三人均受伤、两车不同
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8月 12日，刚
过60岁的杨某因受伤过重，不幸经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其家属悲伤不已，要
求侵权人马某赔偿抢救费、死亡赔偿
金以及丧葬费。

交警部门经现场勘察，对该起事
故作出责任认定：当事人刘某驾驶不
符合非机动车安全技术标准的电动
车上道路行驶，既违反规定载人、超
速行驶，且在事故发生后未保护现
场；而当事人杨某骑行非机动车上
路，转弯前未伸手示意，忽然猛拐让
人难以防范。刘某、杨某负此次事故
的同等责任，当事人李某无责任。

10月14日，某市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人民调解委员会受交警部门
委托，组织侵权人刘某及死者杨某家
属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调解。

“事发时，我骑电动车载着表弟
回家，行驶到金银滩路段，杨某骑着
自行车猛地拐了过来，我来不及刹车
就撞上了，事后我赶紧打电话报了
警，对方也有责任啊……”调解过程
中，刘某为自己辩解。而死者的儿子
杨某某表示，事情发生后，刘某的家
人只付了2万元丧葬费，“抢救费1.9万
元和剩下3万元丧葬费都是我们自己
出的。”

“杨某的意外死亡，给他家人带
来了极大的打击。作为侵权直接责
任人，按交警的责任划分，你应承担
该起事故的一半责任，必须承担相应
的民事赔偿责任。”调解员对刘某说
道。根据我国民法典、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
部分，包括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
等；造成他人死亡的，要赔偿相应责

任比例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老人
的赡养费以及孩子的抚养费等。调
解员经过细致核算，核算出上述费用
共计 84万余元。按照同等责任比例
划分，刘某应向杨某家属赔偿各项费
用共计42万余元。

看到这个赔偿数字，刘某为难地
表示：“从出事到现在，我们借遍了亲
戚和朋友，一共凑了 20万元，剩下的
20多万元实在是凑不出来。”而死者
杨某的儿子杨某某则激动地表示，家
里的顶梁柱没有了，希望刘某考虑他
们的痛苦和难处。

看到双方存在较大分歧，调解员
表示：“20万元确实难以弥补死者家
属受到的伤害，希望你能够换位思
考，再想想办法。”刘某则无奈地说：

“我不是不愿赔钱，只是自己的电动
车没保险，所有钱都得自己一点点去

凑，希望对方能多宽限点时间。”
调解员转头做杨某某的思想工

作：“交通事故属于过失行为，谁也不
愿发生，也不想发生。一旦发生，对
于双方来说其实都深受其害。现在
对方承诺想办法筹款，希望你们面对
现实，能不能也作出一定让步？”对
此，杨某某表示可以免去部分抢救费
用 5万元，同时接受对方后续还款的
意见。

最终，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杨某
的抢救费用近20万元，由家属自行承
担；刘某向杨某家属支付死亡赔偿金
及丧葬费共计 33万元（已支付 2万
元），于 10月 14日支付 20万元，下剩
11万元于 2025年 12月 30日前付清。
随着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书上签
下名字，一起因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
纠纷终于得到了妥善化解。

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纠纷
本报记者 刘炳宇

日常生活中，自家房屋漏水导致
邻居家的墙面被浸泡、装修被损毁、
家具被破坏的事情屡有发生，此类侵
犯相邻权的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近日，同心县法院河西法庭办理
了一件财产损害赔偿案件，既稳妥处
理了矛盾，又增进了邻里和谐。

米诺（化名）与米华（化名）既是
同村村民、邻居，又是叔侄关系。6月
28日，原告米诺发现家中地板砖翘
起，院大门严重移位、不能正常关闭，
屋后硬化路也有水迹，而且房屋墙体
出现多处裂缝，地基出现不同程度下
降。随后，他联系水投公司工作人员
到场检查，之后发现被告米华家中的
水表极速运转。工作人员关闭了米
华家中的用水阀门。随后几日，米诺
发现家中房屋缝隙越来越大，而且地
基下降更为明显，已成为危房。7月3
号，米诺将被告米华起诉至法院，要
求对其损失进行赔偿。

河西法庭干警收到案件材料后，

多次组织调解未果。考虑到原、被告
系亲属关系，由双方共同的亲戚参与
调解，矛盾更容易化解。于是，承办
法官前往该村有威望的长辈家中说
明来由，在同村长辈的配合和帮助
下，一场“庭院调解”正式开启。

承办法官、同村长辈及原、被告
共同查看了原告米诺家地板砖翘起、
墙体裂缝、大门走位、地基下沉等情
况，做到心中有数。调解过程中，发
现双方对具体赔偿金额分歧较大。

“我家的房屋和院落都受损了，
后续修理不仅花钱，还耗时耗力，我
觉得要 2万元赔偿金合情合理。”米
诺说。

“我愿意赔偿，可是也不能漫天
要价，2万元超出了我的经济承受能
力。我估算了一下，1万元以内就能

修好。”米华说。
双方各执一词，不肯让步。面对

这种情况，承办法官马汉武努力寻找
化解矛盾的平衡点，采用“背对背”
的方式调解，以鉴定引发的诉讼成
本、开庭审判产生的时间成本及误工
成本等因素为切入点，引导双方换位
思考。看到双方的态度均有所缓和
后，承办法官邀请同村长辈继续采用

“面对面”的方式调解，从原、被告双
方的亲属关系入手，巧妙运用情理进
行劝说。经过 4个多小时的调解，最
终原被告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
意见，被告米华当场向原告米诺履行
赔偿款8000元，双方握手言和。

法官普法：

民法典第296条规定：“不动产权

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
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
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第
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
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第1167条规定：“侵权
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
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该案中，受害人对他人侵害自己合
法财产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
任。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米华对自己
的自来水设施未尽到谨慎管理职责，以
致邻居的房屋财产受到损失，对上述损
害后果的产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

漏水导致邻居房屋受损该如何赔偿
本报记者 吴彩华

向家暴说“不”，不仅在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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